湖南科技大学2011年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入学须知
一、交费说明

1、研究生来校学习期间住宿费自理。

2、教材费根据实额缴纳。

二、报到入学有关事项

1、2011年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必须于2011年8月前先去签约单位办理报到手续，将户籍及人事档案等落在任教学校所在县，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在农村学校任教满3学年并通过每年考核者，于2014年9月来校报到入学，报到时需持《2011年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登记表》。任教未满3年或年度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继续留在当地任教的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，不转户口、档案；不继续留用者，户口、档案可转至学校。
2、研究生需认真学习《教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“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”实施工作的通知》有关文件精神，并与任教学校协商好工作与学习的相关事宜。
3、研究生务必与研究生学院保持密切联系，经常关注学校、研究生学院网站有关通知，及时将变更的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告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。

4、研究生边工作、边学习，在任教学校工作一年后，持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于2012年7月10日来校，参加为期40天的研究生课程学习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参加者，须向研究生学院请假；无故逾期2周或请假逾期不到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

5、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个人学习、生活用品等由本人自备。

6、研究生报到时须交近期一寸半身免冠照片2张。
7、学校在湘潭市区不设接待站，研究生到达湘潭市后可乘14路公交汽车来校（终点站）。新生到校后直接到南校区研究生学院报到，领取报到程序单，依次办理有关入学手续。

三、报到地点和联系电话
报到地点：南校区研究生学院

联系电话：0731-58291318（学生管理科）、58291656（培养科）、58291000（研招办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科技大学欢迎你！
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二○一一年六月八日

